
远离洗钱犯罪 守护幸福生活——虚拟货币洗钱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枝，无业，系陈某波(另案处理)前妻。 

【上游犯罪】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间，陈某波注册成立意某金融信息服务公司，

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公司名义向社会公开宣传定期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自

行决定涨跌幅，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本息和个人挥霍，后期拒绝兑付；开设数字货

币交易平台发行虚拟币，通过虚假宣传诱骗客户在该平台充值、交易，虚构平台

交易数据，并通过限制大额提现提币、谎称黑客盗币等方式掩盖资金缺口，拖延

甚至拒绝投资者提现。2018 年 11 月 3 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陈某波以涉

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涉案金额 1200 余万元，陈某波潜逃境外。 

 

 

 

 

 

 

 

 

 

【洗钱犯罪】 

2018 年年中，陈某波将非法集资款中的 300 万元转账至陈某枝个人银行账

户。2018 年 8 月，为转移财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陈某枝、陈某波二人离

婚。2018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底，陈某枝明知陈某波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

关调查、立案侦查并逃往境外，仍将上述 300 万元转至陈某波个人银行账户，供

陈某波在境外使用。另外，陈某枝按照陈某波指示，将陈某波用非法集资款购买

的车辆以 90 余万元的低价出售，随后在陈某波组建的微信群中联系比特币“矿



工”，将卖车钱款全部转账给“矿工”换取比特币密钥，并将密钥发送给陈某波，

供其在境外兑换使用。陈某波目前仍未到案。 

【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查办陈某波集资诈骗案中发现陈某枝洗钱犯罪线

索，经立案侦查，于 2019 年 4 月 3 日以陈某枝涉嫌洗钱罪将案件移送起诉。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某枝以银行转账、兑换比特币等方式帮

助陈某波向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构成洗钱罪；陈某波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可以确

认，其潜逃境外不影响对陈某枝洗钱犯罪的认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以洗钱罪

对陈某枝提起公诉。2019 年 12 月 23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认定陈某枝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陈某枝未提出上

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及收益转换成境外法定货币或者财产，

是洗钱犯罪新手段，洗钱数额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要按照

虚拟货币交易流程，收集行为人将赃款转换为虚拟货币、将虚拟货币兑换成法定

货币或者使用虚拟货币的交易记录等证据，包括比特币地址、密钥，行为人与比

特币持有者的联络信息和资金流向数据等。 

科普时间  

现阶段，虚拟货币洗钱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1、虚拟货币承兑商洗钱模式：这种模式是 简单， 常用的一种洗钱模式。 

2、持有虚拟货币套利洗钱模式：以赚取不同虚拟货币平台间的虚拟货币差

价为盈利的一种洗钱方式。 

3、“跑分”洗钱模式：虚拟货币跑分洗钱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与传统的货

币跑分洗钱模式首尾相接。另一种就是直接将虚拟货币代替传统货币进行跑分。 

4、地下钱庄跨境洗钱模式：地下钱庄作为一种非法机构，一直是各类上游

犯罪分子与洗钱团伙的首选洗钱渠道。 

 



文章中的案例、图片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银行”，主要目的在于分享信

息，让投资人了解更多反洗钱相关知识，并无商业用途，其版权属于原作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